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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桥管委会办公楼租赁采购项目合同

合同编码：11N56193084920251602

甲方：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8 号

乙方：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地址：新金桥路 27 号 14 号楼

鉴于：

甲方向乙方出租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金桥路 27 号 14

号楼 A 区（G2-14），建筑面积共计 6741.67 平方米。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续租租赁物业事宜，特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续租面积

甲方向乙方出租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金桥路 27号 14

号楼 A 单元（G2-14-A），建筑面积共计 6741.67 平方米。（以下简称“租赁物业”）。

二、续租期限

乙方续租租赁物业的期限为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。

三、续租租金、物业服务费

1.本项目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 12065566.8 元，大写：壹仟贰佰零陆万伍仟

伍佰陆拾陆元捌角（按租赁物业 6741.67 平方米，平均每月 30.42 天计算，含物

业服务费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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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物业的租金每 3 个月支付一次，在合同期第 3 个月、第 6 个月、第 9

个月及第 12 个月前，支付 3 个月的租金。

上述计租标准在本次续租期内保持不变。

如政府开征房产税，租金价格双方另行协商。

如届时适用增值税税务政策调整，增加的税金部分由乙方承担，双方另行签

署补充协议。

2.本次租赁期满后，如甲乙双方同意续期的，租金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四、甲方未对租赁物业设定抵押。本合同签署后，甲方如需抵押租赁物业的，应

当事先书面通知乙方。

五、甲方已将租赁物业交付乙方。甲、乙双方在租赁物业交接当日所签署的交接

文件，作为本协议终止或解除时乙方交还租赁物业给甲方的验收依据之一。

六、甲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应通过协商解决；协商解决不成

的，可依法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七、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、《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公约》作为本协议附件，

另行签署。

八、除非经本协议修订，租赁合同以及双方已协商一致所作变更或补充（如有）

的条款仍然有效，包括并不限于原租赁合同项下《承租人手册》、《租赁物

业管理公约》。

九、本协议一经甲方和乙方盖章后即行生效。

十、本协议一式四（4）份，各方各执二（2）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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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签字页，无正文）

甲方（公章）：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潘艳青

乙方（公章）：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联系人：金辉

合同有效期：

签订时间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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